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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社保费率绝非是简单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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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将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至 16%。李克强总理在

3月 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进一步明确了降低社保费率的时间节点。而为了落实这一政策，3月

26日专门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具体研究部署。这是国务院连续四年第六次调整社保费率，也

是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必将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覆盖范围的不断拓展和基金规模的日益壮大，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

社会运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又是其中基金规模最大、现行费率最高、

运行周期最长和民众最为关心的项目。因此，下调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

关注。笔者认为，该政策不仅在微观上对企业运行、在宏观上对国民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而且也会对养老保险制度自身的完善与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简言之，降低社保费率，绝非

是简单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的经济政策，而是兼具经济目标与制度完善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 

    降费的背景：费率总体偏高与结构失衡 

    社会保险费率总体偏高是降费的基本背景。在此次降费政策实施之前，我国各项社会保险的

总费率（含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缴费部分）接近 40%。其中，养老保险费率又占到社会保险总费率

的一半以上。较高的费率既有历史的原因，如从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险过渡期间，未建立专门的转

轨成本化解机制；也有人口老龄化导致抚养比快速攀升、就业形式多样化导致缴费主体减少、缴

费年限总体较短导致基金收入下降等现实的原因。 

    然而，养老保险缴费率总体偏高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地区分割和由此带来的结构失衡。根据

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抚养比为 2.65∶1，照此估算，如果要达

到 65%的养老金替代率，理论上总缴费率为 24%即可。但是我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非“全国

一盘棋”，而是以省甚至以市为统筹区域，因此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差别直接决定了当地的养老

保险费率水平。在东部沿海等地区，企业历史负担轻，缴费者众、退休者寡，人员结构年轻，实

际费率较低；在东北等老工业地区，企业历史负担沉重，缴费者寡、退休者众，人口结构老化，

实际费率偏高。长此以往，地区之间两极分化，费率较高的地区营商环境差，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费率较低的地区则更容易吸引资本、创造就业，长期保持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和费率水平。这种

两极分化的状况不仅违背了养老保险制度统一性的基本规律，也成为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不利因

素。 

    养老保险缴费的结构失衡还体现在费率与费基的关系上。在此次降费政策出台前，全国绝大

部分省区市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名义费率是 20%，但由于费基不实，导致实际费率负担远低于名

义费率。根据统计数据初步估算，2017年全国职工养老保险平均缴费基数为 41748元，占当年私

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算术平均数的 70%，即实际费基约为工资总额的 70%。由此计算，

用人单位养老保险实际费率约为 15%。再进一步考虑到上文提及的区域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劳动

者收入来源多，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距大，欠发达地区则相反，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费率的地

区性和结构性失衡。 

    养老保险费率的地区性差异，名义费率与实际费率的背离，既是导致费率总体偏高的重要原

因，也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此次大幅降费的背景不仅是要减轻企业运行

成本，激活微观经济个体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也是要回应养老保险制度结构失衡的顽疾，倒逼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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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制度加快改革步伐。 

    降费的效应：促进经济与社保共同发展 

    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都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社

会保障则是实现经济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制度保证。简单地将两者对立，或者将其中一方视为

另一方的工具或手段都是对其辩证关系的误解。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实现

了经济与社会保障的共同发展。同样，此次降费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效应就不仅包括为企业运行降

低成本等经济效应，还应当包括以此为契机，加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保障

的共同发展。 

    一方面，此轮降费必将使企业的运行成本大幅下降，同时还将有利于经济的区域均衡发展。

相比于前几轮的降费政策，此次降费直指五项社会保险中费率最高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且创

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降幅。如果不考虑费基的变化，将使用人单位的缴费负担下降 20%，由此可

以减少用人单位缴费 4000 多亿元。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文所分析，当前费率存在区域之间的非

均衡状况：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实际费率低，中西部省份实际缴费负担重。因此，此轮降费对中西

部地区企业降低运行成本的效应会更加显著，从而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有利于经

济的区域均衡发展。 

    另一方面，此轮降费也将倒逼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其一，将此轮降费作为建

立多元筹资渠道的契机，确保基金总体收入不下降。在降费的同时，要做好稽核工作，做实缴费

基数、扩大参保范围、逐步延长最低缴费年限。同时，要落实各级财政的责任，加快国有资本划

转社保基金的工作进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的多元筹资机制。其二，将此轮降费作为

推动全国统筹的契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既是中共十九大的明确要求，也是养老保险制

度的内在必然规律，是治理养老保险制度区域分割顽疾的治本之策。要在降费的同时，实现区域

之间实际费率的统一。其三，将此轮降费作为加快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契机。在面对人口

老龄化和降低企业税费的双重压力下，维持退休人员总体收入水平的战略措施是要建立包括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和商业寿险等在内的多层次养老金体系。应当逐步降低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水平，为补充性养老保险发展提供空间和机遇。 

    降费的实施：需要重点关注的五个问题 

    一个月之后，此轮降费政策就要正式开始实施。笔者认为，对于降费政策的实施既要关注其

短期效应，更要关注其对制度完善的长期效应；既要关注其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的经济效应，更

要关注其综合社会效应。为了确保降费政策的完整理解和准确实施，建议重点关注实施过程中的

五个问题。 

    其一，要关注费率与费基之间的平衡问题。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名义费率高、实际费基

低。此轮降费的直接目标是减轻企业负担，因此要关注坐实费基和降低费率的综合效应。对于费

基实、费率高的地区，要尽快一步到位降低费率；对于费基虚、费率高的地区，要确保降低费率

和坐实费基的综合效应不增加用人单位的缴费负担。 

    其二，要关注降低费率和统一费率的关系。养老保险费率要降低，更要统一，这是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核心要义，也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客观要求。应当以此轮降低费率为引导

和契机，尽快研究制定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案。对于实际费率低于此次降费要求的省区市，

要制定逐步提升费率的要求，争取在 2020年实现全国养老保险实际费率的统一。 

    其三，要关注降低费率与提高参保质量的关系。养老保险名义费率较高是部分用人单位未给

其职工参保，或未按实际工资基数申报，或参保者自行选择参加缴费水平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以此轮降费为契机，以实际劳动关系为标准，做好养老保险政策宣传

工作和国民教育工作，将所有受雇劳动者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且逐步延长最低缴费年

限，提高征缴率，提升参保质量。 

    其四，要关注降低费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影响的差异问题。经验表明，降低费率对于不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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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国有企业一般参保缴费基数较实，降低费率带来的减负效应会比较显

著；民营企业参保缴费基数较低，降低费率和坐实费基对于企业影响的综合效应值得予以重点关

注。 

    其五，要关注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变化。很多民众担心降低费率会影响个人的养老金水平，

实则不然。养老保险基金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养老金的待遇与个人的缴费基数、年限以及当地

社会平均工资等指标相关，而与费率无关。但考虑到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可以预期，未来一段

时间的养老金待遇增长幅度将会有所下降。相关部门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防止将这种情况错误

地归结于降费政策，为降费政策的实施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总而言之，此轮社保降费既是落实为企业“减税降费”要求，帮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

要举措，也是推动养老保险制度自身完善的重要契机。 


